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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资证投字[2021]1533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高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辅导机构”）

作为杭州高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浪控股”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辅导机构，与高浪控股签订了《杭州高浪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贵局的有关规定开展了本期辅导工作。现将辅导工作进

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阶段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一）辅导时间 

中信证券与高浪控股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并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贵局于 202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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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日在网站上对高浪控股辅导备案文件进行了公示。高浪控股的本

期辅导工作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开始至本报告出具日结束。 

（二）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变动情况 

公司的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未发生变动。 

中信证券指派的辅导工作人员为张吉翔、谢雯、彭桂钊、林臻玮、

张馨澜、范森荣、刘科晶。其中张吉翔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谢雯、

彭桂钊、刘科晶为新增辅导人员。上述人员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

业的辅导工作，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三）接受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人员为高浪控股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代表）和实际控制人

（或其法定代表人）。本辅导期内，高浪控股接受辅导的人员未发生

变化。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高浪控股接受辅导的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接受辅导的人员 在公司的职务/持股情况 

1 高浪华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总经理）、持

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 

2 杨剑平 

董事、执行总裁、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安吉浪

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湖州卓松联信

息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 

3 高建芬 董事、副总裁 

4 谭瑞凯 董事、董事会秘书 

5 邱苏 董事 

6 郑重 
董事、持股 5%以上的股东厦门为来卓识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委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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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会娟 独立董事 

8 朱园 独立董事 

9 胡剑锋 独立董事 

10 曹振 监事会主席 

11 吴苗苗 监事 

12 刘勇军 职工代表监事 

13 耿子轩 财务负责人 

14 景亮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的委派代表 

15 顾薇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Ultra Fame Project 

Company Limited、新世界策略（北京）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喜兴策略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的委派代表 

（四）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协助下，根据有关法规

要求和上市辅导协议的约定，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合规情

况，通过组织自学、讲课、中介机构协调会、问题诊断和专业咨询

等多种辅导方式对高浪控股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辅导培训。主要辅

导内容如下： 

1、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公司规范化运作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作，核查高

浪控股历次三会文件和议事规则等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持

续关注和进一步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管理体系的规范

运转，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权

利和义务范围。 

2、持续开展公司经营情况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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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合作，通过访谈、询问、收集资料等方式对公司历史沿

革、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内控等进行深入尽调，召开中介机

构协调会，积极督促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整改或推进落实。 

3、对辅导对象进行授课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及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辅导对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现场辅导授

课，就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案例进行了细致地讲

解，使其理解最新的审核关注要点、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理

解作为公众公司在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

义务。 

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主要包括：第一，进一步完善法律和

财务核查工作，辅导公司进一步提高内控水平；第二，针对公司具

体情况进行工作总结，并开展后续辅导工作；第三，进一步补充履

行客户和供应商的走访程序，核查公司的产品销售和采购情况；第

四，整理并传达最新的证券市场动态和监管政策情况，加深辅导人

员对最新法规及监管要求的理解；第五，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

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公司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准备工

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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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高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的评价及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本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签署了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协议。中信证券高度重

视本次辅导工作，专门配备经验丰富的辅导人员组成了辅导工作小组。截至本意

见签署日，第一期辅导工作已圆满结束。 

在本辅导期间，辅导人员能认真贯彻相关法律法规，执行辅导计划；认真收

集、核查各类文件资料；辅导期间充分与本公司有关人员进行沟通，了解本公司

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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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高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辅导机构”）和杭州高

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浪控股”）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签署了《杭

州高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辅导协议》，并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贵局

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在网站上对高浪控股备案文件进行了公示。中信证券已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贵局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辅导计划，并根

据辅导协议的约定开展工作。 

在第一期的辅导工作中，高浪控股能够较好的配合辅导机构开展辅导工作，

按照要求及时向辅导机构提供各项尽职调查资料，为辅导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

条件，对辅导机构提出的整改建议认真研究并积极落实。各辅导对象积极参加辅

导机构组织的专题讨论、辅导授课、自学等辅导活动，努力学习进入证券市场必

备的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知识，提高自身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 

（以下无正文） 

 

 

 

 

 

 




















